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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公司与福建通商总局
在电报建设初期的合作

李 雪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010)

摘 要: 1871年,丹麦大北公司为发展远东的电报业务, 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 将电报引入中国。在这一

时期,中国官员通过接触和使用电报, 并逐渐改变对电报的态度。 1874年, 日本出兵侵犯台湾, 威胁中国海防。

为了加强福州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清政府首次允许在福建省修建陆线电报。在这一时期,福建通商总局与大北

电报公司共签订了两份合同,合作修建两条陆线电报: 第一条是连接福州南台和马尾罗星塔之间的电报线; 另

一条是福州至厦门的电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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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晚清电报的研究已经很多, 但前人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由李鸿章和盛宣怀领导下的中国

电报事业的大发展时期,对津沪电报之前的电报

建设关注不多。本文主要依据新发现的大北电

报公司档案,介绍清政府首次允许修建电报后,

大北公司与福建通商总局 (以下简称通商总局 )

合作的情况,并初步分析福建省电报事业失败的

原因。

一、大北电报公司在中国成立

分公司

大北电报公司 ( The GreatNorthern Teleg raph

Co. ,以下简称大北公司 )于 1869年 6月 1日由

北欧的丹麦 ! 挪威 ! 英格兰电报公司 ( The Dan

ish- Norw eg ian- Eng lish Te legraph Co. )、丹麦 !
俄罗斯电报公司 ( The Danish- Russian Teleg raph

Co. )和挪威 ! 大不列颠电报公司 ( Norw eg ian-

B ritish Telegraph Co. )合并而成, 总部设在丹麦

的哥本哈根。公司早期的业务以欧洲市场为主,

后来向东亚扩张。

1869年 10月 11日, 大北电报公司与俄国

签订了一份电报建设合同,大北公司负责敷设一

条连接海参崴、长崎、上海和香港的海底电缆,并

与俄国的西伯利亚陆线相连。作为交换条件,公

司享有在俄国 30年的海线专营权。通过这条新

的海底电缆, 大北公司不仅可以从上海经长崎与

欧洲通电报,也可由上海经香港与欧洲通电报。

1870年, 大北公司在丹麦护卫舰的帮助下开始

敷设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海底电缆。 1871年 4月

18日, 该线正式开通。1871年的后半年,公司又

相继完成了上海至长崎威以及长崎到海参崴的

海底电缆,并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专办公司在

远东的电报业务。公司派驻中国及日本的总经

理是彭生大尉 ( J. J. Bahnson)。公司最初的地

址设在上海南京路 5号的大北公司上海站, 1882

年公司迁往上海外滩七号。 1872年 1月, 沪港

海线与俄国西伯利亚电线之间的通信正式开通。

由大北公司敷设的沪港海线成为晚清时期

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长距离电报线。该线开

始营业后,中国官员与电报的接触日渐频繁,电

报的迅速、准确、便利, 给清洋务派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们似乎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对电报的态

度。1870年,崇厚出使法国期间, 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 (以下简称总理衙门 )就曾多次利用西伯利

亚电报线与其联系。 1871年, 曾国藩第一次代

表清政府参观大北公司在上海的报房,观看电报



的传递过程。在这一时期,曾国藩曾考虑在南京

和福州间设立电报,但最终没有实施。从事进出

口贸易的商人也开始尝试利用电报这一新式通

讯工具接收和传递商业信息,从中获利颇丰。

二、大北公司与福建通商总局

的首次合作

大北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不久, 中国海防因

日本入侵台湾而受到威胁,电报在军事上的价值

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沈葆桢、李鸿章等一些洋务

大臣逐渐认识到电报这种新的快速通讯方式在

抵御外敌时的重要性。在清政府的认可下,沈葆

桢发起创建福建省电报。

1874年,日本借口 台湾番民杀害日侨  , 进

攻台湾。清廷急调船政大臣沈葆桢任钦差办理

台湾等处海防事务。沈葆桢与福州将军文煜、闽

浙总督李鹤年一起上奏应对之方,提出联外交、

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等对策。他们建议设立

由福州陆路至厦门、厦门水路至台湾之电报线,

以便闽台之间实现瞬息通讯。 6月 14日, 奉上

谕 所请设电线通消息, 亦著沈葆桢等迅速办

理  ; 所有福建设立电线, 均归中国自办, 一切

费用, 官为筹给 
[ 1] 325
。

当日, 沈葆桢即离开福州前往台湾, 其助手

福建水师前监工日意格 ( P rosperM arie G iquel)∀

留在福州代表沈葆桢与文煜、李鹤年一起主持电

报之事。日意格是法国人, 1866年随左宗棠来

到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起初,左宗棠聘德克碑

( P. A. N. d# A igw ebe lle)和日意格为福州船政

局的正、副监督, 后因日意格兼通汉文,而变为日

正德副,主持一切建厂、造船,以及附设学堂培养

制造、航海人才等事项, 而以沈葆桢总理其

事
[ 2]
。台湾事件发生时, 日意格已经退休。在

李鸿章的劝说下, 日意格于 1874年春季重新回

到沈葆桢身边,帮助其备战台湾。这次机会使日

意格成为促成清政府和大北公司合作的重要人

物。大北公司档案表明,日意格曾多次与公司讨

论如何将电报引入中国。 1874年 6月初, 日意

格来到福州, 曾写信询问大北公司总办蒂礼也

(G. H. N. Dreyer)能否修建福州 ! 厦门陆线和

厦门 ! 台湾海线。日意格希望清政府的正式文
件一下来,蒂礼也就能立刻从上海赶到福州,与

福建当局商议合作事宜。

虽然蒂礼没有立即前往福州,但在清政府正

式允许福建省修建电报后的第三天 ( 6月 16

日 ) ,大北公司即通过美国驻福州领事戴兰娜

(M. M. De Lano) , ∃连同英、法、德各国驻福州领

事一起照会通商总局,以洋商经营不便为由,请

准修建福州台南至马尾罗星塔电报线。% 同时,

请求通商总局为电线提供保护, 选派官员与洋匠

一起安插电线,并用汉字在木桩上刻上 此桩系

中国官所立  的字样。这既能解决百姓对洋人
设线的顾虑, 又能借官压制, 禁止百姓毁坏或盗

窃电线。

五天之后 ( 6月 21日 ) , 福建通商局函复戴

兰娜,同意大北公司修建福州 ! 马尾电报,并与

大北公司签订了一份电报合同。大北公司抓住

了第一个在中国内地合法修建陆线电报的良机。

1874年 6月 23日,蒂礼也带上所有工程物料由

上海前往福州。6月 28日开始动工, 7月 8日完

工, 7月 12日开始通报。该电报线路全长 19公

里,起点是洋行、洋商的聚集地福州台南,终点位

于洋船的停靠港口罗星塔。大北公司与闽省当

局的第一次合作非常顺利, 电报通讯的迅速快捷

给福建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通商总局如此迅速得与大北公司签订电报

合同,这让通商口岸的外国机构感到很惊讶。据

蒂礼也的分析,这可能与李鹤年急于向同治皇帝

邀功有关,因为这条线路既不在清廷允准修建的

电报线路上, 也不符合清廷所有电报均归官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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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意格 ( 1835! 1886 ) ,原系法国海军军官, 1856年来华, 1857年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曾任广州联军委员会翻译。 1866年辞

去江汉关税务司一职,跟随左宗棠参与福州船政局建设。清政府在 1868年为日意格加提督衔, 1877年加一品衔,赏黄马褂。日意格

还曾被准戴红顶花翎,赏一等宝星。

戴兰娜,同治八年至光绪六年五月 ( 1869. 8! 1880. 7)任美国驻福州领事。

马尾位居福州以东四十华里的闽江北岸,隶属福州府下闽侯县辖的中歧乡,因在马县山脚下而被称为马尾。福州船政局即设

在马尾。罗星塔在马尾以东三华里处,位于白龙江、乌龙江、闽江汇合处右岸,有宋朝为林七娘修建的一座高达 30公尺的石塔, 是闽

江从海口到福州的咽喉,也是洋商船舶的主要停靠点。



初衷, 而且对福建当局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军事

价值∀。

三、大北公司与福建通商总局

签订合同引纷争

福州 ! 马尾电报线成功修建后, 大北公司开

始计划与通商总局的第二次合作,在福州与厦门

之间修建电报线。与马尾电报相比, 福厦电报不

仅路线长,而且连接福州、厦门两大通商口岸, 经

济价值更高。然而,福州 ! 厦门电报的修建比较

曲折, 经历了签订合同、更改合同和解除合同三

个阶段。除了大北公司和闽省当局外,还牵扯到

英、俄等国的利益。在这次的合作中, 由电报所

引发的关于电信主权和文化观念的问题成为当

时电报技术向中国转移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障碍。

1874年 7月 25日, 美国领事戴兰娜向通商

总局转达了大北公司关于修建福州 ! 厦门电报

线的三项条件, 请总局任择其一: 一是由大北公

司自设, 以后闽省当局经该线发往厦门、上海及

香港的官电均免费; 二是架设电线两条, 一条大

北经营,一条归闽省专用, 业务暂由大北代办, 官

方如有合适人选即可随时接管; 三是由闵省出

资,大北承办,并代办业务,免费培训电报人员。

大北公司认为第二项条件对中方最为有利,

通商总局似乎也对第二条比较满意。闽浙总督

李鹤年认为福厦电报对加强厦门的军事防御能

力很重要, 且福建电报已经得到朝廷批准, 于是

同意大北公司修建福厦电报。 1874年 8月 1

日,通商总局官员陆心源正式代表通商总局与大

北公司商议福厦电报事宜。不久,通商总局即派

官员虞际清与大北公司工程师一起勘察路线, 福

建巡抚王凯泰负责电报器材与工程师的安全。

1874年 8月 15日, 大北公司厦门代表恒宁

臣 ( Jacob H enningsen) ∃拟定了一份关于福州 !

厦门电报的六项协议,并由戴兰娜转递给通商总

局官员陆心源。协议的内容包括
[ 3]
:

第一,通商总局议准派二干员会合电线公司

人员沿途查勘会议选择设桩路径以备动工,启程

日期仍由公司人员拟定。中国地方官沿途保护

工人,设立柱线成功之后, 亦当永远保护。所立

桩柱不得穿城; 不得在街道中间竖立桩柱, 有碍

行道;不得碍人家坟墓之处。如遇民田必须与民

田主商酌,允愿方可, 但田主不得刁难抬价。并

准该公司沿途每 30里左右租地设立华民看守更

房,其租价由该公司与地主议妥。

第二,自立电线之后议准 30年不许他人另

设由省至厦门电报。如中国官日后要与公司买

此电线, 该公司愿照原本加息核算让与中国官,

其息自成功之日起至买日止。每百若干元算息,

由中国与该公司妥议算还。该电线日后果与中

国官买去,该公司不得另设由省至厦门电报。

第三,北路电线公司自愿设立一柱双线:一

为官用;一为商用, 公司自备资斧。派员司理官

报,省城并兴化、泉州及厦门住馆以及电报机器,

公司情愿自备。如中国官员派生童学习电报技

艺,该公司亦愿教习不取分文。如生童技艺学

成,嗣后中国官派人自行司理。

第四,所有一切官报必须用印,将印式先行

给予公司存留各馆一式,以备核对。如与印式相

等,即行飞报, 不准耽搁。若印信不符, 即不行

报。如此,可杜绝将来假冒之弊。

第五,所有福省、兴泉以及厦门官报馆舍议

准与公司一处合住,不得另设他馆。所有电线等

件是公司之物, 嗣后如中国买去自归中国官

为主。

第六,一切官报随到随发,按处飞递,不得稍

留。并不得刷印于新闻报上,不准公司人等张扬

其事。其中如有假冒官报, 中国官必须严紧查

察,将该犯按律惩办。

陆心源接到此协议后, 对其中几条提出了异

议,经过一番修改之后即转交给了美国领事戴兰

娜,等待大北公司回复。沈葆桢得知此事后提出

了不同意见, 认为福厦电线应照原奏,由官办理,

并且请求总理衙门上奏朝廷严惩李鹤年。对此,

李鹤年为自己辩护道: 根据协议中的第二条清政

府可以在任何时候购回福州 ! 厦门电报,并不是

违背规定。沈葆桢与李鹤年关于电报所有权的

争论, 最终阻止了合约的签订, 但李鹤年并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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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够用来传递马尾福州船政局和福州府之间的消息

恒宁臣,也有译为恒宁生,后因修建津沪电报有功,朝廷赏四等宝星。



此放弃对大北公司的支持。据说是因为李鹤年

在福厦电报事情中收受了大北公司贿赂
[ 4 ]
。

由于沈葆桢的突然反对,大北公司与通商总

局的合作陷入了困境。 8月 21日, 通商总局通

过美国戴领事致函大北公司, 要求工程从缓举

行。通商总局在函中强调大北公司要价过高, 要

求公司降低价格,以确保万无一失。此信末尾未

署名, 推测执笔人可能是通商总局官员陆心源。

陆心源应该是秉承了其上司李鹤年的授意。整

个事件似乎仍在李鹤年的掌控之中。

9月初,李鹤年、王凯泰、文煜与戴兰娜再一

次商讨福厦电报情况,仍然支持修建福州 ! 厦门

电报。 9月 5日,蒂礼也在给大北公司董事会的

报告中提到, 虽然没有收到中方签字盖章的协

议,但他断定通商总局已经同意大北公司修建福

厦电报,因为通商总局在等待电报线路的勘察报

告。尽管大北公司这时并未收到由总理衙门签

字盖章的合约,但该公司把之前陆心源的口头承

诺看做了中国官方的许可。大北公司在 9月就

开始从欧洲购置电报器材, 准备电线杆, 雇佣中

国工人。

丹麦与俄国一直关系甚好,大北公司三分之

一的股份归俄国, 因此, 大北公司将福建电报情

形告知了俄国。1874年 8月 30日, 俄国驻华公

使布策 ( Eugen B tzow ) ∀ 趁机威逼清朝, 提出修

建佳木斯 ! 天津电报。布策的逻辑是:福州 ! 马

尾电报系由丹麦大北公司修建, 根据 1862年恭

亲王对俄国的承诺, ∃中国必须允许俄国修建佳

木斯 ! 天津电报。对此,恭亲王予以否认。总理

衙门一面与布策周旋,一面令通商总局立即购回

马尾电报。如此,俄国的介入改变了事件的发展

方向。

1874年 9月, 通商总局与大北公司协商购

回马尾电报事宜, 但遭到大北公司拒绝。此时,

对大北公司来说马尾电报非常重要, 它是保证福

厦电报顺利修建的唯一筹码。如果福厦电报能

够建成,大北公司根据之前与通商总局签订的协

议,可以获得福州 ! 厦门线路 30年的垄断权,从

而大大提升与大东电报公司竞争的能力。另外,

持有大北公司三分之一股份的俄国, 更可以向清

政府施加压力,允许公司修建上海 ! 北京 ! 佳木

斯的电报线。

一个月之后, 布策仍未从总理衙门那里得到

关于此事的满意答复, 于是将大北公司与陆心源

在 8月商议的六项协议稿的复制本寄给了恭亲

王。对此,总理衙门以协议未加盖公章为由,认

定合同无效。在布策的一再催逼之下,总理衙门

决定停建福厦电报。11月 23日, 总理衙门正式

通知布策停建福厦电报。总理衙门做出这样的

决定,除了因为无法购回马尾电报而受到俄国牵

制外,还与日本取消进兵台湾计划有关。在英国

公使威妥玛的调解下, 中日双方经过 6个多月的

谈判, 终于在 1874年 10月签订了一份和解协

议。日本停止进兵台湾, 暂时缓解了海防压力,

电报在军事上的需求随之降低。

总理衙门下令停办福厦电报,让李鹤年左右

为难。他既得罪不起洋人, 又难违圣意。于是,

他转而派人四处制造舆论, 以洋人私设电线破坏

风水为由, 煽动百姓闹事, 逼迫大北公司停工。

1874年底, 闽省多处地方发生了电线被剪被盗

事件,愈演愈烈的破坏活动一方面源自闽江下游

百姓本身的反洋情绪; 另一方面来自官方的

授意。

无奈之下,大北公司求助丹麦公使拉斯勒福

(W aldem ar Rudo lff) , % 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纷争。拉斯勒福是大北公司在 1874年向丹麦国

王推荐任命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公司争取更多在

华合法修建电报的权利。 1875年 2月, 拉斯勒

福通过联合英、法、俄、德、美公使,运用外交手段

迫使总理衙门同意保护外国海底电缆,为大北公

司的沪港海线争得了中国官方的保护。这次福

厦电报工程出现严重危机, 拉斯勒福更是代表大

北公司,直接与总理衙门谈判。根据之前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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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策,同治九年 ( 1870)任驻华署理使臣,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四年 ( 1874! 1878)任俄国驻华公使。

同治元年 ( 1862年 )俄国第一个向总理衙门提出架设电报线, 但遭到拒绝。恭亲王为了敷衍俄国, 于同治元年正月十八日

( 1862. 2. 16)照会俄国驻华大使把留捷,允准保留俄国在华设立电报的优先权。

拉斯勒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四日 ( 1874. 12. 12 )任丹麦驻华公使,一直居住在俄国驻华使署内, 直至光绪元年五月十二日

( 1875. 6. 15)。从光绪二年至宣统三年 ( 1876- 1911)丹麦驻华使臣职务均由俄国大使代办。拉斯勒福是丹麦前任将军, 1863年曾带

领一个外交使团来到中国寻找商机,并成功要求清政府给予丹麦和其他西方国家同样的在华特权。拉斯勒福与大北公司董事长铁德

根有很深的交情,他早先帮助大北公司招募员工,并将他们带到中国。



验,拉斯勒福首先找到了英国公使威妥玛, 希望

其支持大北公司修建福厦电报, 但却遭到了拒

绝。威妥玛逐渐意识到,支持大北公司受益最大

的是沙皇俄国 (俄国达到修建北京 ! 佳木斯电

报的目的 ) , 而对英国却没有任何好处, 况且俄

国的扩张已经威胁到英国在华的利益。威妥玛

认为, 大北公司只是获得了闽省当局的支持而非

中央政府的批准。他所希望的结果是清政府雇

佣大北公司修建成福厦电报,大北公司在中方学

会独立经营管理之前代为管理。最后,拉斯勒福

仅得到了俄国的支持,而此时丹俄两国利益的结

合开始引起其他各国的注意和戒心。

1875年 2月 17日, 崇厚代表总理衙门与拉

斯勒福开始谈判,要求购回福厦电报。崇厚告诉

对方: 清政府负责对损害的电线进行赔偿, 但有

权决定是否继续修建以及如何修建电报线。失

去了英国和其他重要西方国家的支持,拉斯勒福

不得不答应崇厚的要求。总理衙门立刻行文将

谈判结果告知福建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以

及福建巡抚王凯泰, 并通知通商总局,大北公司

上海电报局已派人到闽商办福厦电报事宜。

四、更改合同,购回福厦电报

1875年 2月 28日, 总理衙门正式奏请朝

廷: 闽省电线宜及早商定买回, 请旨饬下沈葆

桢会同李鹤年等妥筹办理 [ 5] 146
。当日, 皇帝即

批准了这个请求。3月 1日,总理衙门将皇帝朱

批抄送给文煜、沈葆桢、李鹤年和王凯泰, 并告知

俄使拉斯勒福。拉斯勒福则派其翻译淑尔赐

( C. A. L intenant)前往福州与沈葆桢谈判。

沈葆桢与王凯泰意见相同, 主张购回官办,

所需费用由海防经费项下开支。闽浙总督李鹤

年则以大北公司要价过高为由表示反对, 并向总

理衙门建议先停建福厦电报,待民情稳定后再继

续修建。对此,总理衙门要求李鹤年与沈葆桢一

起商办处理。因为当时沈葆桢已离开福州去了

台湾, 所以谈判留给了由李鹤年指派的官员丁嘉

伟和大北公司总办蒂礼也。

经过多次谈判, 丁嘉伟和蒂礼也于 1875年

5月 21日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清政府以

154 500两白银购回福建 ! 厦门电报, 但仍由大

北公司代为修建, 8月 15日之前必须开工。先

付白银 30 000两, 待修建完成再付 50 000两, 剩

余 74 500以一年为期分作两期付清。另外, 中国

官员必须负责保护电报器材和工人的安全,并教

导当地居民不要干扰工程的进行。合同最后列

出了一份所需材料清单, 但并没有提到购买福

州 ! 马尾电报的事情。
依据合同,大北公司仍然拥有修建电报的决

定权和代为管理的权利,并且获得了地方官对电

报建设的保护,这对大北公司极为重要。而对于

清政府来说, 好不容易重新夺回的电报权利再次

失去。总理衙门表示不能接受这份合同,认为它

既不符合 所有福建设立电线, 均归中国自办,

一切费用, 官为筹给  的初衷, 也不符合之前与

拉斯勒福在北京达成的协议。拉斯勒福得知此

事后,也意识到这份合同与他 2月与总理衙门达

成的协议不相符。他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做出

的唯一解释是,通商总局希望修建福建 ! 厦门电
报的想法没有改变。李鹤年与大北公司之间很

可能保持着商业贿赂关系。

5月 18日, 总理衙门行文李鹤年、文煜、沈

葆桢以及王凯泰, 要求闽省官员指明合同不合之

处。总理衙门还照会拉斯勒福, 要求核实合同内

容后,再行举办福厦电报。

这时,大北公司在购回马尾电报的事情上又

违背原议,坚持必须在完成福厦电报之后, 才能

由清政府购回。在 1875年 7月的谈判中,总办

蒂礼也更是将之前议定的马尾电报购回款由

4 000元突然提高到 7 540元。此外, 大北公司还

要求签订一份由公司代为管理福厦电报和培训

工人的合同, 以三年为一期, 每年 30 000元。沈

葆桢尽管不同意大北公司索要每年 30 000元的

管理和培训费用, 但他仍然坚持按大北索要价格

买回福厦电报后, 自行修建。大北公司的做法惹

怒了一直支持他的闽浙总督李鹤年。 7月 17日

李鹤年面谕丁嘉玮, 立即停止所有在建电报。

8月9日,文煜致函总理衙门,报告李鹤年不与其

会商,执意停办福厦电报, 有违合同恐生枝节。

沈葆桢也认为,这个时候违背合同取消所有在建

电报可能会导致清政府与西方各国关系的破裂,

不同意李鹤年的做法。在沈葆桢、文煜的极力劝

阻下,总理衙门并未批准李鹤年关于停造福厦电

报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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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 8月, 李鹤年指派郭嵩焘与原办官

员一起处理福建电报事宜。在 8月 16日的谈判

中,郭嵩焘威胁大北公司,若公司仍不同意出售

马尾电报,通商总局将会在福厦电报的修建过程

中给公司制造更多障碍。于是,蒂礼也很快放弃

关于三年代为管理和培训的合同,并且按照原意

的 4 000两银子将马尾电报卖与了清政府。

1875年 8月 26日, 丁嘉玮代表通商总局与大北

公司蒂礼也签订了两份新的合同:一份是福州 !

马尾电报的购回合同;另一份是大北公司代为管

理福州 ! 马尾电报 5个月的代理合同,清政府每

个月支付大北公司 300两银子, 共计 1500两。

此事至此,本可顺利进行。然而, 受李鹤年的指

使,福厦电报工程实为明允暗阻,仍旧难以进行。

李鹤年意识到总理衙门丁嘉伟和蒂礼也签

订的合同极为不满,于 8月 15日将福厦电报合

同签订的经过禀呈总理衙门。其中, 他对停办福

厦电报一事做了这样的解释: 泉州厦门绅民纷

纷递呈,力陈电线不便  , 请求停办。但此时丁

嘉玮已经与大北公司盖印签字, 鹤年督率其

间,未能极力挽回, 亦觉抚衷滋愧 [ 5] 196
。可见,

李鹤年想把责任推卸给丁嘉玮和闹事的绅民。

之后, 李鹤年又向军机处汇报了福建电报情况,

更是指责丁嘉玮草签合同,与大北公司关系大为

可疑。 1876年 1月, 丁嘉玮即被革职查办, 成为

此事的替罪羊。

五、解除合同,收回福建电报

1875年 8月 15日, 福厦电报按原定计划开

工,但两天后即发生了洋匠被打, 物料被盗的事

情。19日,工程进行到城门处, 又发生百姓阻扰

等情况。对此,大北公司要求地方官员严惩肇事

者,而通商总局却以 此等开创事件, 民情尚未

帖服, 只可切实告谕, 不能骤加严办, 以致怒心更

难处理  [ 3]
等为由拒绝。到了 8月下旬, 更是发

生了多起地方官员无人在场,工人无法从库房取

料;居民不卖地, 公司无法建造更房等情况,造成

工程停工。 9月 30日,闽籍京官、工科给事中陈

彝突然上奏光绪帝, 指责电报深入地底、横动直

贯、破坏风水,是对祖先的大不敬,要求停建福厦

电报。陈彝的奏折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地方绅民

亦随之群情激昂。而此时, 郭嵩焘已卸任闽臬北

上,沈葆桢前往两江。李鹤年坚持成见, 刚愎自

用,福州 ! 厦门电报工程又陷入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 大北公司任命何士克 (外文

名不详 )为新任总办,接替蒂礼也处理福建电报

事务。当何士克到达福州后,立即查看电线被毁

情况, 所到各地皆闻百姓声称电报非官所建,泉

州各乡更是印刷告示称福厦电报为洋人擅自修

建。10月 7日, 何士克致函通商总局要求尽快

解决电线被毁事情,并要求严办偷窃者、广贴告

示、劝导乡民、保护洋匠,以期按期完工。为此,

何士克在信中还专门提出了几项建议,不过闽省

当局并未采纳,而是任由电线被破坏。面对此种

情形, 何士克在 11月份又多次向通商总局提出

新的建议。何士克的努力并未成功, 仅 11月份

就发生了近十起盗窃事件。后又经过多次交涉,

仍毫无进展, 双方不得不开始商议停造协议。

1876年 1月 18日,大北公司提出
[ 3]

:

省厦电线准可停造以一年为期, 留洋匠两名

在局伺候,其束修每名一年共三千六百五十元,

一切看守更房人囤电线之处概由中国官按月发

给工资或中国官自行雇人看守, 悉从其便; 2)合

同内载应给之款除前付过三万元外, 即日现行给

还一半,应洋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元; 3)修理以及

误工应偿各项并算给归还公司领收, 另立停造议

约,如允照办即日定期会立合同。

通商总局难以接受大北公司停工一年仍要

中方支付费用的无理要求, 坚持认为一切费用应

当从停工之日算起。通商总局还认为洋匠随意

插桩、强占民田,导致乡民阻扰是造成停工的主

要原因。大北公司则指责通商总局根本无心修

建电报,故意失职、纵容偷窃者, 才是工程停工的

真正原因。为此双方又起争执。

1875年 12月 11日, 丁日昌被任命为福建

巡抚,奉旨办结此事。他认为泉州一带乡民遍贴

告白,定要驱杀洋人,福厦电线的建设阻扰太大,

如果停工不办,则违背合同;要办又不成,停工津

贴越积越多。因而,丁日昌提出将 将电线器具

一律买回,十五万余元之数,能减则减,不能减则

如数予之。所谓毒蛇螫手, 壮夫断腕也。买回

后,选择聪慧艺童, 延请洋师教习。仍一律将洋

字改为汉字, 大约一年之后可以谙晓,其时即饬

艺童建造 [ 5] 227
。文煜、李鹤年对此皆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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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 2月 26日, 大北新任总办哈伦也

( George J. He lland)来到福州船政局与丁日昌谈

判。哈伦也指责闽省当局违背合同, 认为福建官

员未严查惩办毁坏电线之百姓,是导致工程停工

的原因。他坚持合同已立不能悔改, 若不继续办

理,请丁日昌写明原因, 即前往总理衙门理论。

后来, 哈伦也又提出可由大北公司洋匠教习中国

学生, 但学成之后仍须按原定线路修建。丁日昌

同意聘请大北公司洋匠教习中国艺童,但不同意

按原定路线修理。丁日昌认为建与不建应该由

清政府自己决定。为此, 丁日昌做了个比喻:

譬如雇匠裁衣, 衣成后穿与不穿, 听我自便。

又如雇匠起屋, 屋成后工料各价照付,至屋之住

与不住,匠人岂能管我  [ 5] 229
。双方经过一番辩

论,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1876年 3月 1日,丁日昌正式到任后, 即委

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人与大北公司进行

谈判。反复辩论十余次,终于在 3月 20日,双方

取消原定合同, 续立条款
[ 3]
: 1)抹销上年四月所

立合同; 2)支付十五万四千五百元,所有福建省

购买该公司电线房屋机器一切等物, 均照合同分

期点交通商局委员查收; 3 )所有耽延工程经费

利息, 与大北未完工之工费相抵; 4)不能另请他

国人员再造福厦一线: 5)若中国自造福厦电线,

准与商民一体通信, 既准与大北现成海线通递;

6)大北教习中国学童议定一年, 期满后去留由

官方自主。

根据合同中第四和第五条款,清政府只能自

建电报,才能避免福州 ! 厦门电报被外国电报公

司抢建, 而且修建完成一旦准予商用,又必须与

大北海线相连。由此可见,清政府仍未看重电报

的商业价值,福厦电报仍受大北公司牵制, 但总

算保住了陆线自主权,一场纠葛就此了结。

尽管福厦电报最终没能修建成功,但双方协

商的关于教习中国学童一事却落到了实处,取得

了成效。该合同于 1876年 3月 26日签订,合同

内规定大北公司负责聘期教习 3人, 其中内总管

1人,帮教习 2人, 教习中国学生电报知识。合

同以一年为期,一年之后或留或走由中国做主。

在丁日昌的组织下,该电报学堂于 1876年 4月

8日开学, 共招收学员 40名。这些学生一部分

来自香港和广州, 能说英语, 其余的来自由福州

船政局创办的船政学堂。教学采用理论联系实

际的模式,把电学知识与操作方法相结合, 使大

多数学生学成之后即能适应电报员的职位。英

国人寿尔∀曾说 这样一个学校的建立, 使中国

有希望在将来采用电报设施  [ 1] 392
。

1876年末,丁日昌赴台处理海防事务, 通商

总局又无意修建电报,于是一年期满之后, 即按

原定合同将洋教习辞退回国。尽管电报学堂只

开办了一年, 但学员在一年中取得了颇为理想的

成绩, 其树桩、建线、报打、书记、制造电气等

艺,多已通晓  [ 1] 243
。这些结业艺童,除一部分留

在福州电局专门收发电报, 其余均拨往台湾。

1877年, 丁日昌依靠福州学堂培养的电报

人才和福州库房中保存的电报器材在台湾修建

了一条长约 95里的电报, 开创了中国近代电报

事业的新纪元,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英国人寿

尔访问台湾后也指出: 一个有才能的中国官吏

(丁日昌 ) , 是在偏见与反对面前做出了所可能

成就的事业的典范。∋∋他用一条电报线把首
邑台湾府与大狗港 (今之高雄 )连接起来 [ 1 ] 377

。

六、结 语

清政府决定在福建省修建电报, 契机是日本

入侵台湾事件。清政府期望能自筹经费、自行办

理。但是,由于受到技术和器材的限制, 通商总

局不得不与西方电报公司合作。通商总局是一

个地方政府机构, 而大北公司是一个国际大公

司,双方修建电报的目的和对现代电报技术的理

解都有很大差异, 这是导致福建电报事业不能顺

利兴办的重要原因。大北公司与福建通商局合

作的目的就是扩展电报网络,获取更多的经济利

益,虽受到万般阻扰, 仍坚持修建福厦电报。清

政府方面可以因为主权问题和战事的平息而停

建、撤除直至购回所有器材, 买而不办。无论是

沈葆桢还是丁日昌,他们看重的只是电报在军事

通讯上的重要作用,而非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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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尔,英国海军官员, 19世纪 70年代随英国兵船田凫号 ( The Lapw ing)来到中国和日本,并把自己所亲见的若干事物记录成

书,起名为(田凫号航行记 )。



清政府与大北公司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导致

合作失败的一个原因。总理衙门不具有独立的

行使职权,一切指令都需要通过皇帝的谕旨才能

起作用。因此,闽浙总督李鹤年可以越过总理衙

门私自与大北公司进行协商,并且可以控制通商

总局的下属官员。通商总局官员较低的管理和

外交谈判能力、李鹤年等人的私人利益以及与沈

葆桢之间的矛盾等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 导致签

订不合理的合同。大北公司在有利的条件下, 高

层管理人员为实现垄断通商口岸电报业务的野

心,选择与沙皇俄国的联合,不仅失去了本来赞

成电报传入中国的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 更是遭

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这次错误的外交举措, 使

得大北公司失去了在中国合法修建陆线电报的

良机,导致中国人在福建自办电报建设的失败。

(致谢: 感谢上海电信档案馆; 感谢张柏春

研究员对本文所提出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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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Cooperation between GreatNorthern Telegraph

Company and Fujian Trade Board

L I Xue

( The Institute for theH istory o fN atura l Sc ience, CAS, B 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 t: The G rea t Northern Te leg raph Company in Denm ark estab lished a branch in Shanghai in 1871 and introduced

te legraph into Ch ina. During the tim e, the o ffic ia ls in China started to accep t and m ake use o f te legraph and then gradua lly

changed the ir a ttitudes to te leg raph. In 1874, the Japanese invaded Ta iw an and threatened Ch inese coasta l secur ity, and stim

u lated Q ing gove rnm ent to construct te leg raph lines in Fu jian in o rder to estab lish qu ick comm un ica tion betw een Fuzhou and

Ta iw an. Later, The Fu jian T rade Board made two contrac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w o te legraph lines w ith theG reat Northern

Te leg raph Company. One line was to run from Nanta i o f Fuzhou to Luox ingta nearM aw e.i The othe rw as to connec t Fuzhou to

X iam en.

K ey words: G reat No rthern Te legraph Company; Fu jian T rade Boa r; te leg raph; cooper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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